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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8日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

月 1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高坝北化股份总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蒲加顺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0人，代表股份269,

088,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1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代表股份255,673,36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67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235人，代表股份 13,415,1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434%。
4.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235人，代表股份 13,415,1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3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与会股东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888,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2%；

反对 1,16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4%；弃权 3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15,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0583%；反对 1,16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741%；弃权 3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6%。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891,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2%；

反对 1,16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0%；弃权 3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18,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0770%；反对 1,16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651%；弃权 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9%。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899,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2%；

反对 1,16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13%；弃权 28,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1373%；反对 1,16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517%；弃权 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0%。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60,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9%；

反对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弃权2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987,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8096%；反对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72%；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2%。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3%；

反对4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5%；弃权4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9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360%；反对4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599%；弃权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1%。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六）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对以下各非独立董事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蒲加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90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425%。
2.选举杨和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90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35,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2052%。
3.选举马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6,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121%。
4.选举杜兰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2,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119%。
5.选举尉伟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1,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18,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0797%。
以上五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对以下各独立董事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吕先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3,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0,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0950%。
2.选举崔晓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2,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091%。
3.选举肖忠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7,8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2,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091%。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提出异议。以上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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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人员等相关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蒲加顺先生、杨和成先生、马辉先生、尉伟华先生、杜兰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选举吕先锫先生、崔晓辉先生、肖忠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前述人
员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潘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和2025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蒲加顺

先生为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蒲加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分别为：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

蒲加顺

吕先锫（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肖忠良（独立董事）

崔晓辉（独立董事）

委员

杨和成、杜兰平、尉伟华、崔晓辉

崔晓辉、马辉

吕先锫、杨和成

肖忠良、潘健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如下：

1、总经理：杨和成先生
2、副总经理：朱华先生、曾卫钢先生、张维娓女士；
3、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商红女士；
4、总工程师：彭欢先生；
5、审计部负责人：杨洪红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刘雪静女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聘任财务负责人、审计

部负责人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朱华先生、曾卫钢先生、张维娓女士、商红女士、彭欢先生、杨洪红女士、刘雪静女士简
历附后。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商红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0830-2796927

dcysh@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刘雪静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0830-2796924

Snc2002@163.com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
1、商红女士简历
商红女士：中国国籍，女，汉族，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

学历，高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经
济运行部主任、战略发展部部长、总经理助理；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
融处处长。2020年5月通过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获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商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商红的联系方式：
电话：0830-2796927
传真：0830-2796924
邮箱：dcysh@163.com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朱华先生简历
朱华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197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化学工程领域硕士，高级

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本公司泸州分公司副经理、西安分公司副经理、经理。
现任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3、曾卫钢先生简历
曾卫钢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197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工业化学专业本科，高级

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四川北方红光特化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泸州北方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生产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卫钢先生配偶持有本公司800股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4、张维娓女士简历
张维娓女士：中国国籍，女，汉族，197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弹药工程与爆破技术专

业本科，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中国北方化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权益与风险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改革与民品发展处处长、中国北方
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奥信化工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北化关铝化工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成都北方化学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维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5、彭欢先生简历
彭欢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198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本公司生产技术质量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总
工程师。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6、杨洪红女士简历
杨洪红女士：中国国籍，女，汉族，198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财务会计专业本科，高

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本公司纪检部副部长、审计部副部长、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本公司纪检部部长、审计部部长。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洪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有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7、刘雪静女士简历
刘雪静女士，1990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学士，2015年入职本公司，曾就职于

公司财务金融部。2025年2月至今就职于公司证券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
件。

刘雪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有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联系方式：
电话：0830-2796924
传真：0830-2796924
邮箱：snc2002@163.com
办公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邮编：646605

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

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潘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见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潘健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在拟组成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
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潘健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1974年 01月出生，中共党员，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本

科，正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组
织人事部部长、组织人事部党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潘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成都）股会字【2025】第0056号

致：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化股份”或“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指派律师参加了北化
股份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会议
的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
件、资料、说明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未
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同意召开。
根据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
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18日下午2:50在四川省泸州市高坝北化股份总

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蒲加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12月18日下午3:00，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和
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
月18日上午9:15至12月1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40名，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共计 269,

088,535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112％。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审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并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单核对，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其代理人共计5名，所持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共计255,673,363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678％。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均为截至2025年12月12日下午3:00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5名，

所持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3,415,172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434％。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235名，所

持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3,415,172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34％。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本所律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前提下，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均计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权

总数。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
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88,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2％；反对1,16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4％；弃权3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215,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583％；反对 1,16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41％；弃权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676％。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1,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52%；反对1,16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0%；弃权3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218,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770%；反对 1,16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51%；弃权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79%。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9,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2%；反对1,16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3%；弃权2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22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373%；反对 1,16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17%；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10%。

4. 审议通过《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8,660,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9%；反对 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4%；弃权 2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987,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96%；反对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2%；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32%。

5.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8,6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3%；反对 4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5%；弃权 4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9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60%；反对4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99%；弃权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041%。
6.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共有5个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6.01 选举蒲加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90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8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6,92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425%。

6.02 选举杨和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90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61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35,33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052%。

6.03 选举马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6,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69%。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2,84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21%。

6.04 选举杜兰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69%。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2,82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19%。

6.05 选举尉伟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1,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53%。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18,49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97%。

7.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共有3个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7.01 选举吕先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3,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60%。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0,54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50%。

7.02 选举崔晓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67%。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2,4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91%。

7.03 选举肖忠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7,8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567%。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22,4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91%。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江 华 经办律师：徐小玉
陈培玉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
议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9人，分别为蒲加顺
先生、杨和成先生、马辉先生、尉伟华先生、杜兰平先生、潘健先生、吕先锫先生、崔晓辉先
生、肖忠良先生。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蒲加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蒲加顺先生为董事长的

议案》，同意选举蒲加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蒲加顺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

蒲加顺

吕先锫（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肖忠良（独立董事）

崔晓辉（独立董事）

委员

杨和成、杜兰平、尉伟华、崔晓辉

崔晓辉、马辉

吕先锫、杨和成

肖忠良、潘健

（三）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杨和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朱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曾卫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张维娓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5、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商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6、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彭欢先生为总工程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杨和成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朱华先生、曾卫钢先生、张维娓女士、商红女
士、彭欢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四）会议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同意聘任杨洪红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专职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该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杨洪红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五）会议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同意聘任刘雪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刘雪静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六）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保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保持一致，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公司治理制度进行相应修订并制定相应公司治理制度。

1、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2、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的议案》。

3、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4、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5、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6、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7、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

制度〉的议案》。
8、会议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的议案》。
9、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

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0、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的议案》。
11、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议案》。
12、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制度〉的

议案》。
13、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

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14、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

议案》。
详细内容登载于2025年12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1158号礼德国际2号楼7

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3

123

45,721,204

45,721,204

38.1010

38.1010

（四）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庄志青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5,590,240

比例（%）

99.7135

反对

票数

125,064

比例（%）

0.2735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1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关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91 证券简称：灿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合适的时机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5）。

二、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

容如下：

1、贷款承诺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且不超过实际回购金额的90%
2、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3、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股票回购具体贷款相关事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股票回购贷款合同为准。

三、其他说明

本次收到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本次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

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市场情况及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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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